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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 

胡  健

    “他们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 
    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推翻他们。”(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题记 

    
    论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1 

    
    内容提要： 
    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取消，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不仅折射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法治传统的

形成，更为我们分析英国取消大法官的现实原因和英国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英国

大法官职位自公元605年设立，至公元2003年被取消，总共存续了1400余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英国大法官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演进、文化的繁荣和宗教的改革，也经历了三次流变：即行

政官员司法化、神职人员世俗化、中立人员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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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s on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Lord Chancellor
    
    
    Summary:
    From its origin to development and at last abolishmen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ord 
Chancellor in Great Britain not on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nomocracy in Britain, but also provide us with plenty of background materials to 
analyze the realistic causes of the abolishment of Lord Chancellor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judicial 
reform in Britain. The position of Lord Chancellor was first set up in Britain in 605AD, and abolished in 
2003, altogether existed 1400 years.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history, togeth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y, the evolvement of politics ,the flourish of culture and the reform of 
religion, the system of Lord Chancellor has undergone three important historic developments:
    The judici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the secularization of clergies and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neutralists/ crossben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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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自公元605年起，英国就设立了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一职，其历史比首相(Premier)职位更悠久，

具有十分特殊和显要的地位。大法官作为大法官部（Department of Lord Chancellor）的长官，同时还兼

任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的议长、内阁法律大臣(Lord Chancellor in Cabinet)，负责任命上诉法院

(The Supreme Court of Appeals)2和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3的首席法官和全国的高级法

官，管理全国的法院系统，参加上议院的辩论和投票，负责在女王(Queens)和议会(Parliament)之间传递

情况和文件。在议会开会的第一天，如果女王缺席，由他代为宣读女王的演说词(a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Lords)4。 
    2003年６月１２日，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Blair)对内阁进行了重大改组：撤销大法官、苏格兰事务

大臣和威尔士事务大臣３个内阁大臣的建制，调整包括卫生大臣、议会下院领袖在内的部分重要内阁成员

职位。在撤消大法官部后，布莱尔宣布设立一个宪法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al Affairs），

由他的大学同窗福尔克纳勋爵(Charles Falconer , Baron Falconer of Thoroton)任该部大臣，总揽原大法

官所负责的大部分事务。5现年62岁的大法官欧文勋爵(Derry Irvine , Baron Irvine of Lairg)宣布退休，成

为英国最后一任大法官。 

    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取消，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不仅折射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法治传统的

形成6，更为我们分析英国取消大法官的现实原因和英国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英

国大法官职位自公元605年设立，至公元2003年被取消，总共存续了1400余年7，在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英国大法官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演进、文化的繁荣和宗教的改革，也经历了三次流变：即行

政官员司法化、神职人员世俗化、中立人员政治化。 

    
    
    一、行政官员司法化：从御前大臣到大法官 
    在英国本土的法律文献中，Lord Chancellor 作为一个专有英语名词，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历史阶

段，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在政治学中，Lord Chancellor一般被翻译为御前大臣，在大多数政府报告中作为

内阁资深阁员看待8；而在法学中，Lord Chancellor一般被翻译为大法官，在多数学术著作中被视为理论

上英国的首席法官9。同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Lord Chancellor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体现在英

国的法学著作中，在衡平法被创制之前，Lord Chancellor特指英国御前大臣，同时兼任掌玺大臣，在英国

政治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也是事实上的行政首脑。“中世纪御前大臣是在屏帐后服务的。忏悔者爱德华

是第一个让一位大法官保管其印章的国王。大法官必须是基督教徒，皇家牧师的首领，以及负责所有部门

的国务大臣。他负责起草皇家文书并加盖印章。他是国王法院理财法院分庭成员，协助国王法院和理财法

院的司法事务。”10但是随着衡平法的发展，Lord Chancellor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行政职位演变为

司法职位，“大法官”一词被用来专指发展了衡平法的“大法官庭”（High Court of Chancery）的最高

长官.11 
    同样一个Lord Chancellor，为什么会在不同学科、不同历史阶段会有着不同性质的含义呢？是否语言的

变化鉴证着历史的发展12？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考证英国大法官制度一个重大的历史流变，即行政

官员司法化，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分为签发令状和发展衡平两个历史阶段进行考

察。 

    
    （一）、签发令状 
    大法官庭早在公元605年就已经存在。那时，它主要是国王的秘书机构，其首席长官即为御前大臣兼任

掌玺大臣，负责保管国玺和起草、颁发各种政府文件，历来就是政府首席大臣，因为他是国家最高权力的

象征——国玺的掌管人。13所有重要的政府法令、条约、议会宣召令、国王赏赐令、委任书、特许状，均

由大法官拟定和颁行，都必须加盖国玺才能生效。国玺由白银铸成，上面镌刻着国王的头像，装在一个绣

有花纹的袋子中，由大法官随身携带。因此，“毫不奇怪，律师和政客以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眼光看待国

玺。在他们看来，一旦使用了国玺——尽管可能是以违反统治者（国王）的意愿的方式或在统治者失去理

智的时候使用的——法令就是有权威的，就像统治者真的认可一样。”14由此可见，御前大臣最早是作为

行政官员而存在，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但是为什么会演变为一个司法性职位，换而言之，从何时起御

前大臣掌控了司法权呢？ 

    御前大臣自十二世纪起逐步成为普通法法庭诉讼起始令状的签发者，任何想在普通法法庭提起诉讼的

当事人，都必须首先向御前大臣申请起始令状。“他是国王的主要建议者和咨议会的首要成员，他握有进

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锁匙。”15此外，御前大臣是中央政府中唯一的常设官职，其手下又有一批训练有

素、组织良好的职员。因此，在处理提交给咨议会的请愿书中，御前大臣自然担负了主要责任。久而久

之，大法官庭（High Court of Chancery）便演变成一个提供特别法律救济的专门法庭。在御前大臣的主

持下，对请愿书中陈述的事实进行审查，并给予被告以辩护的机会，“御前大臣召集当事人，安排日期，

提出问题，回答异议，招聘律师。即使在其他咨议会成员反对的情况下，仍然能凭自己的责任讨论案件，

宣布法庭的决定。”16所以，到14世纪后期，大法官庭作为一个衡平法庭的位置开始引人瞩目。1400年
前后，绝大多数的请愿书和冤诉状都是直接写给御前大臣的，而过去则通常是写给“咨议会中的国王”

的。17可以说，御前大臣掌握签发普通法令状的权力，初步明确了其司法身份，也为Lord Chancellor行政

人员司法化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发展衡平 
    从普通法形成之日起，英国就有一种习惯：如果当事人在普通法法庭上蒙受了冤屈，可以直接向号称

“正义之源”的国王及其訾议会请愿，请求国王恩赐特别干预，以伸张正义。据记载，“到14世纪，国王

已经开始接受要求在普通法外予以救济的请愿或起诉。如果他认为这些救济应该予以考虑，则自己做出决

定，或者交给咨议会、大法官或议会解决。”18可见，最初有多种机构可以行使国王的自由裁量权。但

是，到十四世纪后期，议会已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结构，其职权主要是立法和征税，加之议会是非

常设性的，因此只有最重大的案件才提交议会处理，至今议会上院仍然保有理论上的最高司法权。这样，

受理私人请愿书和冤诉状的任务便主要落在咨议会身上。 

    咨议会和普通法法庭、议会都源于封建社会初期的御前会议。在12－14世纪，行使司法职能的普通法

法庭和行使立法权、征税权的议会先后从中分离出来，御前会议演变为咨议会，由最重要的政府大臣组

成，主要职责是为国王提供咨询、参与决策和行政管理，但仍享有部分司法功能，即行使与国王本人联系

在一起的“剩余司法权”。在这些政府大臣中，御前大臣即大法官在司法事务中无疑起到了核心作用。14
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请愿书直接提交给咨议会，致使承担着繁重行政管理任务的咨议会不堪重负。为

及时处理像雪片般飞来的大量请愿书，必须建立一个专门法庭。于是，大法官庭出现了。因此，霍兹沃斯

曾指出：“议会和咨议会没有时间和精力办理的事务，便转至大法官庭处理，由此大法官庭的司法权被建

立了起来。”19 
    大法官庭由秘书机构向衡平法庭的演变是一个直到15世纪末才最终结束的缓慢过程，“甚至在大法官

取得了独立坐庭的权力后，也没有剥夺咨议会审理类似案件的权力，尽管它逐渐地不再干预大法官庭的事

务。”20在15世纪地大部分时间里内，大法官作为大法官庭的首脑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咨议会、普通法庭

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大法官作为咨议会的重要成员，经常在咨议会大臣的帮助下审理案件，审判结果通

常以“咨议会中的国王”的名义予以宣布。1474年，大法官第一次以自己的权威宣布判决结果，这说明

大法官和大法官庭已经与咨议会分离开来，开始独立地行使衡平司法权了。21 
    15世纪中后期，随着大法官庭逐步从国王的秘书机构向专门受理衡平案件的专职司法机构的演变，提

交大法官庭地衡平案件也越来越多。在约翰·斯塔福德担任大法官（1432－1450年）的18年中，直接写给

大法官的请愿书增加了6倍。22在审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大法官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不同于普通法

的实体规则和程序准则，这些规则的总和被人称作“大法官法”，即衡平法。19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布莱

克斯通在谈到15世纪中后期的衡平法和衡平法庭时说：“那时，这一法庭还没有规范的司法体系。但诉讼

者受到屈辱时，会按照大法官的私人观点得到一个无条理、不确定的补救，而大法官一般是教士，有时是

个政治家。”23 15世纪末，一个当事人在大法官庭中说：“这个法庭实行的法律是良心法。”可见，在

当时人的心目中，衡平法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法而与普通法区别开来。24 
    衡平法庭——大法官庭的建立过程，也是衡平法的形成过程，两者紧密相联，同步发展。如果说早期

普通法内的衡平实践为以后衡平法的产生提供了“公平合理”这一核心理念的话，那么，“这种理念在大

法官的司法活动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并开始具体化为一套具有独特实体内容和程序规则的新的法

律。”25 
    17世纪时，塞尔登写道：“衡平法是个调皮的玩意儿，因为就法律来说我们有办法知道应该信任什

么。衡平法根据的是一个人即大法官的良知。它或许多一些，或许少一些，这就是衡平。这一切就好像他

们应该制定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称它为大法官的脚”26这句话相应地反映出17世纪时衡平法的高度个

人的属性。到1818年，大法官埃尔登只好说：“在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使我感到更加痛苦的，莫过于

回忆起我为证明这个法院的衡平法像大法官的脚一样变化不定是合理的而作的一切努力。”这种变化表明

了到1818年衡平法是如何变成一套几乎和法律的原则一样确定的规范化原则。27把衡平法比作“大法官

的脚”（Chancellor’s foot28），形象地说明了Lord Chancellor在创制、发展衡平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

用，也正是这一过程，正式确认了Lord Chancellor的司法身份，实现了行政人员司法化的转变，17世纪中

叶以后，Lord Chancellor一词被较多地用来指示司法职位而非行政职位29，我国民国时期所翻译的一系列

学术著作中也逐步接受了“大法官”而非“御前大臣”的译法。30 

    
    二、神职人员世俗化：从教士大法官到世俗大法官 
    1529年亨利八世推动的英国宗教改革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无疑是王权至尊的确立。

311534年《至尊法案》的颁布标志着权力的转移与新权威的建立:取消了教皇对英国的最高统治权,把这种

权力转移到英王的手中,英王代替教皇成了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同时英王也以此确立了一种新权威,即在原

先世俗事务之外对精神生活的权威。32 
    王权至尊的确立直接导致了政治的世俗化,使得英国政治力量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教改革前,英国

大法官大多由教士担任,因为一来教士接受了严格的教会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能力,而且大多数教

士对罗马法也有着精深的研究33；二来由教士担任国家公职可以节省开支,因为教士担任教职已有薪俸。

如沃尔西早年在牛津接受教育,1515年任红衣主教、英国大法官,至1518年又任教皇特使,兼有宗教与世俗

的最高权力,实际统治英国达14年之久。34然而,沃尔西由于不能使亨利八世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失宠倒台,
世俗官员托马斯·莫尔继任大法官一职标志着教士垄断国家高级职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出庭律师逐渐占

据大法官职位35。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期,历届大法官也都是世俗官员,只有在爱德华与玛丽时代,教会



人士如加德纳、希思才短期重新占有这一职位。“而从伊丽莎白继位直到现代,除了詹姆士一世时期威廉

姆斯主教是一个例外,大法官也都一直由世俗官员担任。”36因为，“大法官和大法官庭与国王关系密

切，更适合专制王权的需要”。37 
    宗教改革推动了英国大法官制度的神职人员世俗化，而衡平法传统和“良心”理论的传承则来自于当

时著名的法哲学家和教会法学家杰曼（Christopher St Germain,1460-1540）的推动。在《神学博士与普

通法学生的对话》（Dialogues between a Doctor of Divinity and Students of the Common Law）中，

杰曼运用法哲学和教会法的知识，对普通法进行了批判。杰曼认为，“衡平法中所附的哲学理由，应该从

教会法中寻找，而依据教会法，由于人的生活条件是无限变化的，创造所有包含这些条件的那种一般性法

规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想要防止非正义现象的出现，那么，衡平法就是必要的。但是，无论花多么大

的功夫，想创造出一种依据法则来实现政府的体制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生活是无穷无尽的”。因此，

“基于良心的裁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适当的话，应当融入任何法律体制中”。杰曼明确宣布，“衡平

法的原理就是良心。显然，这是伦理性的神学以及教会法的典型思考方法”。38 
    正如普鲁克内特所说，本书是在危机中出版的，即作为当时宗教改革的结果，自古以来形成的由僧侣

担任大法官的传统即将结束，而如果新上任的世俗大法官们能够牢记该书中所宣扬的基本观念的话，那

么，就是本书的一大成功。事实上，世俗出身的大法官们从杰曼的书中获得了关于良心的传统理论，从而

使衡平法理念从僧侣大法官传至世俗大法官。39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宗教改革推动了英国

大法官的神职人员世俗化，而以杰曼为代表的法学家则推动了源于教会法的良心和衡平理论的传承，从而

为推动衡平法的进一步发展，明确英国大法官的司法地位，保持宗教改革动荡风波中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

础40。 也正因如此，“在英国民众眼中，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具有慈父般的威严”。41 

    
    
    三、中立职权政治化：从上帝的教士到国王的雄狮 
    15世纪以前的大法官几乎出身教士，“其权力来自于圣坛”42，这意味着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教会

法的影响。实际上，大法官经常从教会法中寻求理论支持。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法官普遍接受

了教会法的一条基本准则，即上帝法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和正义的化身，是统治世界的最高的法、永恒的

法。上帝法与几乎与它同义的自然法和理性法支配着所有国家的一切人为法。这就是说，由尘世之人制定

的法律如果与神圣的上帝法相抵触将是无效的。43正是因为这样的宗教信仰，使得英国大法官始终超脱于

世俗政治斗争，保持着中立的地位，“自觉地远离政治宗派斗争的漩涡，以保持司法的客观公正性”44；
虽然有少数的几位大法官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但是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宗教而非政治。45 

    
    15世纪以后的大法官逐步世俗化，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法律职业

阶层的兴起46，使得非神职人员有可能学习法律并成为法官。“可以说，中央集权化与司法的专业化是齐

头并进的。”47司法权脱离宗教的束缚进而专业化是历史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不受束缚——亨利

二世的司法改革、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本质上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只不过对象不一样，前者是通过巡

回法庭从封建领主手中夺权，后者是通过支持新教从远在梵蒂冈的教皇手中夺权。48即使这些改革的结果

从客观上解放了法官和司法权，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楚地发现，王权解放司法权的目的不是为了确保司法独

立，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司法，约束法官。 

    正如 1617-1621 年任英国大法官地弗兰西斯﹒培根(Sir Francis Bacon,1st Baron Verulam)所说：“法

官们应该记住，所罗门王的宝座两边有雄狮护卫，法官也应做雄狮，必须时时慎其所为，不可能在任何方

面约束或妨碍君王行使权力。”49培根作为詹姆斯一世君权论的积极吹鼓手，积极依附于王权并捍卫王

权，固然有其家庭因素所决定的政治选择50，同样我们也可以发现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大法官，政治倾向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由中立的、依托于上帝担任御前大臣、利用其宗教身份护佑君权的教会人士，转

变为依附于王权、具有政治倾向的政治人物，由于其身兼宗教政治双重身份，集行政权与衡平司法权与一

身，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51 
    当然，并非所有的大法官都愿意充任“国王的雄狮”，随着法治思想的演进和民主思想的启蒙，许多

大法官逐渐转变成为限制王权的旗手和实践家。因为英国于欧洲大陆相比，“始终未建立起一个一人统治

的君主，因而从未有过凌驾于自己法律之上的绝对的国家权力。”52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孕育出王权有

限、法律至上的原则便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了。早在12世纪，约翰在《论政府原理》中就提出了“诛戮

暴君”的理论：国王的统治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按照法律、正义和共同福利进行统治”，另一种“根据

国王自己的邪恶目的用暴力进行统治”，后者即为暴君。暴君“使法律化为泡影，使人民沦为奴隶”。对

于任意践踏法律的暴君，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和义务诛杀之，以维护和实施法律。5313世纪，王室法院的

法官布雷克顿（H.D.Bracton,1216-1268）说得更为明确：“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

54布雷克顿法律之上的思想是英国法官司法独立意识的反映，它成为普通法院法官维护司法独立的有力武

器。1612年，当詹姆斯一世试图插手司法审判时，大法官科克55就坚决抵制，科克拒绝的理由有二，第

一，法律是一门艺术，是人为理性，只有经过长期学习和实践的人才能掌握；第二，国王也必须服从普通

法，因为“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由于科克的坚决斗争，英国大法官庭顽强地捍卫了

司法独立，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布雷克顿和科克等杰出的法官以他们炽热的信念和高贵的品质铸

就了英国法官的独立精神和品德，从而使他们成为一支捍卫人权和自由的重要力量。56 



    随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起，逐步确立了议会至上，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但是否意味着英国大法官至

此摆脱了神权的桎槁，王权的束缚？是否意味着英国大法官政治化的演变进程至此中断？“司法权是一种

具有诱惑力的权力，不管是谁，都梦想着控制它。”除了上帝、自称代表上帝的教皇和服膺于上帝的君

主，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努力拉拢大法官、控制大法官，进而把大法官纳入到政党的轨道，两党制逐步成型

之后，英国大法官也逐渐臣服于首相为首的内阁。“大法官由国王根据首相从其支持者中提出的人选中任

命。现在，大法官一直是内阁成员之一。任命仪式是由女王主持，向被任命者移交联合王国的国玺，并称

呼其官衔。在皇家休假期间，他担任公务。但是，如果他所在的党被击败，按照惯例，他就应辞职。”57 
    近代以后，英国大法官尽管成为内阁成员，受到首相和所在执政党的一定制约，58但是由于其特殊的

历史地位和宪政职能，相对于其他内阁官员而言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梳理了19世纪以来英国大法官

的履历之后，笔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不管是保守党的大法官还是工党的大法官，其政治倾

向往往趋于保守，积极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反对继进的改革，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看

来，英国大法官政治化的过程不仅仅有政治因素，更有职业因素。 

    现存的体制为英国法官带来了丰厚的薪俸和很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使他们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他们的

出身、成为法官前漫长的职业生涯以及法官终身任职制导致了英国法官的老龄化倾向，这更加重了英国法

官群体的保守倾向。59他们的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他们对国家利益

很敏感，尤其是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财产权，同情政治上右翼派别的政治经济观念和主张，对有组织的劳

工不信任，他们对妨碍任何个人赚钱和消费自由的计划非常反感。60这就导致了法院明显的阶级倾向。英

国一位法官指出：“要做到公允是非常难的，我说的不是有意识不公允，而是我们所受训练的习惯，以及

与我们在一起的人，使我们具有一定的阶级观念。当你接触到这种观念时，你就不能作出你希望的审慎和

准确的判断。”一位英国学者对英国法官职业群体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狭隘性批评说：“这与法官的人选

关系极大。他们同绝大部分在英国掌权的人一样，来自人口中一个狭小的部分。他们往往同样受过公学以

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育。而且，他们曾经充当有资格出席高等法院的律师，这种职业背景不可能使他们

赞成激进主义，这项职业以思想保守而臭名昭著，带有激进色彩的高等律师不可能充当法官。这就是说，

法官所属的思想范畴至少同其他掌权者一样狭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1这种保守性的表现的另一面

就是，他们竭力维护普通法和英国的法律传统，包括职业传统。因此，对任何可能对普通法和职业传统构

成威胁的改革他们都异常敏感。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可能触及职业传统的改革都视为对职业的自治和独立

性的威胁，武断和蛮横地将一切改革都拒之门外。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他们的保守性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

的挑战。正如沃夫大法官所说：“法律应当为全社会和人民服务，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它就应

当调整自身以适应新情况。”62尽管英国大法官于2003年走下了历史舞台，但是其政治化的过程并没有

结束，相反英国未来的司法改革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政治化的成果：从神权、教权、王

权乃至党权手中剥离出来的司法权只有通过法律职业阶层的不断努力，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涉，才能充

分发挥其应有的宪政职能，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的权利。 

    结语 
    英国大法官经历了行政官员司法化、神职人员世俗化、中立人员政治化三次历史流变， 
    其身份也在不断地变换和演进：上帝忠实的仆人——教会的首脑、国王得力的助手和忠诚的忏悔师—

—御前大臣和掌玺大臣、衡平法之父——大法官庭的长官和国王的良心守护者、执政党的资深成员——出

庭大律师；最终的结果就是单一职权的复合化——立法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甚至宗教庇护职能集于

一体63，尽管许多职能是仪式性的，但是在事实上被以布莱尔首相为代表的革新派认定为“不符合现代化

的要求”，因为“许多法律界的人士和普通百姓，都对一个人既是大法官、又是内阁成员、还是上议院议

长感到奇怪”。64最终在2003年6月12日，福尔克纳勋爵(Charles Falconer , Baron Falconer of 
Thoroton)领导的宪法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al Affairs）取代了大法官欧文勋爵(Derry 
Irvine , Baron Irvine of Lairg)主持的大法官部，并宣称将积极推动司法独立，为“正义、权利和民主”而

奋斗65。大法官部从行使行政权的秘书机构到行使衡平司法权的衡平法庭，如今又变成了要剥离司法权的

新兴机构，历史在这里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虽然“在英国，法律极少是激烈的变动，而只是对现行法律制度加以演化和变革以适应变化着的社会

需要而已。法律界在必要的时候加以调整并避免了根本性变动所造成的混乱——现行结构是数世纪内形成

的，从这个系统的各方面看，它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极其关键的结构，是一个曾在国家许多危机时刻

为它提供力量的制度的不可替代的基石。”66但是独特的历史传统往往又会阻挡现代化的进程，最终又不

得不屈服于现代化的潮流。因此我们说，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鉴证了英国司法独立的进程，尽管

时至今日，司法独立依然还是成为了英国民众奋斗的目标和美好的愿望。67 
    司法独立是建立在法官职业群体内在独立精神和品德基础上，它离不开一个具有知识背景职业共同体

的支持。在英国王室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中央集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央司法的公正、效

率上，即王室法院能够以更超然、客观的立场和更为有效、科学的手段解决当事人纠纷。这是王室能够借

助司法手段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安排本来是王室利用司法来加强中央集权的权益之计，但

其副产品却是司法的专门化和法律职业家对司法的垄断，因为这是中央司法合法性的必然诉求，司法不仅

要确保其过程客观、公平，还必须在规则创造和解释上求得一致性和连贯性，赋予规则普遍性的外观，因

此，只有接收过专业训练的法律家才能担当此任。法律职业家对司法垄断赋予法官职业群体独立的政治权



威和垄断利益，进而产生了司法独立意识，要求摆脱若任何政治上控制的干预，因此， 

    “司法中央集权化导致了司法的专门化和职业法律家对司法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又导致了司法独立意

识在职业群体的内生。内生的独立意识必然进一步强化了群体的独立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从而使他们成为

一个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具有独立司法权威的职业群体，从而使他们成为制衡政府专断，维护捍卫人权与自

由的中流砥柱。”68 

    
    英国大法官制度走向了死亡，英国大法官走下了神坛，但是未来走上神坛的又会是谁呢？筹划中的联

合王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吗？谁又能保证他不会步欧文勋爵的后尘呢？英国千年尚未完全完成司法独

立，这一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思考——从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中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悲观的，但我们同

时也看到，英国的司法独立是在王权社会中起步，在尚未产生系统的司法独立理论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通

过法院与议会的相互配合和联合斗争并最终借助于议会对王权斗争的胜利而确立起来的69，其发展历程的

核心就是司法对于王权的独立，打破“一切司法权威和权力都来源于国王”70的习惯法则和思维定势。在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冲突却少有战争，有流血政变却没有暴力革命，一切似乎沿着一条既定的司法独立

的道路在稳步行进，正如学者余秋雨所说，英国的宪政改革，“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

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

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是啊，“温和中包含着刚健，

渐进中积累着大步，其最后成果未必低于激烈的呼号和跳跃。”71 

    
    这样看来，我们从英国大法官制度的历史流变中得出的结论应该少一点悲观，多一点乐观——18世纪

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正是在考察了英国的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洛克的分权理论更为

科学的“三权分立”学说，从而使得英国首创的司法独立实践经验走出了英伦三岛，在随后的法国大革命

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被两国人民付诸实践——“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也就不存在自由；如

果司法权和立法权结合，那么法官将对公民生活和自由实施专断的权力，因为司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那

么法官就拥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由一个人或由主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机构行使这三种权力，

则一切都完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发源了司法独立理念的英格兰也在新世纪萌发了无限的活力和

改革的动力，2003年上议院的改革，2003年大法官部的改革，时至2004年，英国的宪政改革方案正在上

议院二读72，一个全新的法官任命委员会将建立起来，英国法官将真正从政治权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个

独立的以维护人权、自由、民主为己任的法律职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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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omas Rotheram, Archbishop of York 1485
    · John Alcock, Bishop of Worcester 1485-1487
    · John Mort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487-1500
    · Henry Dean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500-1502
    · William Warham,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502-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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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 commission 1783
    · Edward Thurlow, 1st Baron Thurlow 1783-1792
    · in commission 1792-1793
    · Alexander Wedderburn, 1st Baron Loughborough 1793-1801
    · John Scott, 1st Baron Eldon 1801-1806
    · Thomas Erskine, 1st Baron Erskine 1806-1807
    · John Scott, 1st Earl of Eldon 1807-1827
    · John Singleton Copley, 1st Baron Lyndhurst 1827-1830
    · Henry Peter Brougham, 1st Baron Brougham and Vaux 1830-1834
    · John Singleton Copley, 1st Baron Lyndhurst 1834-1835
    · in commission 1835-1836
    · Charles Pepys, 1st Baron Cottenham 1836-1841
    · John Singleton Copley, 1st Baron Lyndhurst 1841-1846
    · Charles Pepys, 1st Baron Cottenham 1846-1850
    · Thomas Wilde, 1st Baron Truro 1850-1852
    · Edward Burtenshaw Sugden, 1st Baron St Leonards 1852
    · Robert Monsey Rolfe, 1st Baron Cranworth 1852-1858
    · Frederic Thesiger, 1st Baron Chelmsford 1858-1859
    · John Campbell, 1st Baron Campbell of St Andrews 1859-1861
    · Richard Bethell, 1st Baron Westbury 1861-1865
    · Robert Monsey Rolfe, 1st Baron Cranworth 1865-1866
    · Frederic Thesiger, 1st Baron Chelmsford 1866-1868
    · Hugh McCalmont Cairns, 1st Baron Cairns 1868
    · William Page Wood, 1st Baron Hatherley 1868-1872
    · Roundell Palmer, 1st Baron Selborne 1872-1874
    · Hugh McCalmont Cairns, 1st Earl Cairns 1874-1880
    · Roundell Palmer, 1st Earl of Selborne 1880-1885
    · Hardinge Giffard, 1st Baron Halsbury 1885-1886
    · Farrer Herschell, 1st Baron Herschell 1886
    · Hardinge Giffard, 1st Baron Halsbury 1886-1892
    · Farrer Herschell, 1st Baron Herschell 1892-1895
    · Hardinge Giffard, 1st Earl of Halsbury 1895-1905
    · Robert Threshie Reid, 1st Earl of Loreburn 1905-1912
    · Richard Burdon Haldane, 1st Viscount Haldane 1912-1915
    · Stanley Buckmaster, 1st Baron Buckmaster 1915-1916
    · Robert Bannatyne Finlay, 1st Baron Finlay 1916-1919
    · Frederick Edwin Smith, 1st Baron Birkenhead 1919-1922
    · George Cave, 1st Viscount Cave 1922-1924
    · Richard Burdon Haldane, 1st Viscount Haldane 1924
    · George Cave, 1st Viscount Cave 1924-1928
    · Douglas Hogg, 1st Baron Hailsham 1928-1929
    · John Sankey, 1st Viscount Sankey 1929-1935
    · Douglas Hogg, 1st Viscount Hailsham 1935-1938
    · Frederick Maugham, 1st Baron Maugham 1938-1939
    · Thomas Inskip, 1st Viscount Caldecote 1939-1940



    · John Allsebrook Simon, 1st Viscount Simon 1940-1945
    · William Allen Jowitt, 1st Viscount Jowitt 1945-1951
    · Gavin Turnbull Simonds, 1st Baron Simonds 1951-1954
    · David Maxwell Fyfe, 1st Viscount Kilmuir 1954-1962
    · Reginald Manningham-Buller, 1st Baron Dilhorne 1962-1964
    · Gerald Gardiner, Baron Gardiner 1964-1970
    · Quintin Hogg, Baron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 1970-1974
    · Elwyn Jones, Baron Elwyn-Jones 1974-1979
    · Quintin Hogg, Baron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 1979-1987
    · Michael Havers, Baron Havers 1987
    · James Mackay, Baron Mackay of Clashfern 1987-1997
    · Derry Irvine, Baron Irvine of Lairg 1997-2003
    · Charles Falconer, Baron Falconer of Thorot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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